周村区司法局2021年第一季度《政府工作报告》

进展成效与后续举措

	序号
	任务目标
	进展成效
	后续举措

	1
	深入实施告知承诺制，从严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全面落实证明事项“通用清单”“实施清单”和行政处罚事项“不罚清单”“减罚清单”
	1.根据“无证明城市”工作专班的统一部署安排，及时对各部门提交的证明事项实施清单进行审查。

2.公布周村区2021年度免检免扰企业名单。在市级公布免检免扰企业名单（周村区70家，其中工业企业38家、批零住餐业法人单位23家、服务业单位9家）基础上，公布2021年度区级免检免扰企业名单64家，其中工业企业34家、批零住餐业法人单位27家、服务业单位3家。

3.各行政执法部门按时备案月度、季度、年度执法计划和执法结果；区司法局按时公布检查计划。
4.下发《关于进一步做行政执法检查登记的通知》，要求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严格规范涉企执法检查。

5.完善行政违法行为“不罚”“减罚”清单机制，根据市区权限，本季度暂时无需要调整的内容
	1.公布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并及时更新；

2.落实告知承诺，编制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
3.与区工信局协同审核，公布享受“承诺免打扰”待遇的企业名单；
4.督促各行政执法部门及时备案季度、月度执法计划和执法结果。

5.对上半年各部门适用“不罚清单”“减罚清单”做出的处罚事项进行调度，并根据省市统一部署，及时对清单内容进行动态调整。

	2
	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认真落实合法性审查制度，推进政务全过程公开，努力争创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
	1.印发《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报送2021年度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备选项目的通知》。

2.3月6日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暨政法工作会议，对争创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工作作出部署强调。制定我区2021年度法治督察工作实施方案，将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完成情况纳入督察重点内容。

3.印发《关于开展政务公开工作项目化建设的通知》，督促各镇（街道）、区政府部门单位根据政务公开工作主要任务，结合各自领域工作积极探索适应本部门单位特点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
	1.公布2021年度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备选项目目录。

2.召开争创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部署会，细化指标，压实责任，高标准完成94项指标材料上报工作。

3.制定《周村区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督促镇（街道）、区直部门按照任务分工做好落实。






